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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今日（一月五日）上午與律政司司長袁

國強資深大律師及候任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資深大律師會見傳媒。

以下是答問全文： 

 

記者：「佔中」案件至今還未完結，以及有很多主要參與者還

未被檢控，但袁司長在這時提早離任，會否覺得有些好像留下

一些「手尾」跟、不負責任？以及有甚麼促使你一定要提早離

任？以及想問問鄭若驊女士，就是你將接手「佔中」案這個燙

手山芋時，你會如何處理？會不會加快檢控工作？ 

 

行政長官：讓我嘗試回答這問題。就第二個問題，鄭若驊資深

大律師明天才接任律政司司長，所以今日要她回答有關特區政

府的政策或個案不太適合，我相信 Teresa 在日後的工作會很願

意面對傳媒，正如 Rimsky 一樣，在需要時會回答大家的提問。

至於袁司長的決定或他現時手上的工作，大家都知道特區政府

或任何政府都有延續性，不可能說有朝一日做完所有工作才走，

我也不期望將來我離開行政長官這個職位時，香港所有事都得



到解決。但是我可以說，袁司長以個人理由請辭，我亦很尊重

他的個人理由，我亦深信在新律政司司長的領導和整個律政司

裡眾多同事的支持下，你所說的很多事情我們都會繼續有效落

實及執行。 

 

記者：想問問鄭大律師為甚麼會在這個時候決定接任？有傳聞

在半年前曾拒絕過。以及她會否做足這個任期，即是四年半任

期？ 

 

行政長官：我不會評論我在組班時候的過程，接觸過甚麼人士，

但很肯定說，正如我剛才在開場白所說，我覺得鄭若驊資深大

律師是非常適當的人選，我有充分信心，她可以履行律政司司

長的職務。我們每一個人的任命，如果你回看中央人民政府的

公佈，都有一個生效日期，我們一直會按著已經生效的日期做

我們的工作。大家都知道，每一屆政府，包括行政長官都是五

年任期。 

 

（請同時參閱答問全文的英文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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